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阳分中心

责令改正通知书

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：
经查，你单位存在少缴住房公积金的情形，违反了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为职工李某某（身份证号：420112********0024）补缴2023年3月至2023年4月16日的住房公积金共计 466.18元。相关利息依据具体补缴时间另行计算。逾期不办理的,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理。



             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阳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5日



注：此责令改正通知书仅针对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。
